
委託書
本人              擬申請在新竹市           段          

小段          地號土地上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證明，並

確知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證明之相關法令規定，惟因

故或工作忙碌無法親自辦理暨作現場農地陪同會勘、指界、說明等

相關事宜，茲全權委託              君代為辦理，並檢附委託人

及受託人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各乙份。

  此致

公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址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託人：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址：

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

